
 

 

學校處理投訴程序 

 

※ 負責處理的組別須先調查有關事情的內容，並派相關的人員回覆投

訴人。 

 

 

簡易處理及調查投訴程序 

範疇 事例 查詢或調查階

段 

(可聯絡下列校

內負責人) 

上訴階段 

負責人 

管理 

 與 

組織 

校本課程(例如科目課時) 趙俊明助理校長 黃周娟娟校監/ 

黃均瑜總監/ 

徐區懿華校長/ 

郭健基副校長/

廖小萍副校長 

選科分班(例如學生分班安排) 方熙文助理校長 

學校帳目(例如帳目記錄) 楊耀文主任 

其他收費(例如課外活動費、簿費) 楊耀文主任 

政策方針(例如獎懲制度、停學安排) 廖小萍副校長 

承辦商服務水準(例如校巴服務/校服供

應、飯盒供應) 

朱騰主任 

服務合約(例如招標程序) 徐區懿華校長 

環境衞生(例如噪音、蚊患) 楊耀文主任 

學與 

教 

 

家課作業(例如家課量、校本評核標準) 各科主任 

學生考核(例如評分標準) 科主任 

教職員表現(例如教職員的行為態度、工

作表現) 

郭健基副校長/

廖小萍副校長 

校風 

及 

學生 

支援 

 

校風(例如校服儀表) 方熙文助理校長 

家校合作(例如諮詢機制、溝通渠道) 李潔華助理校長 

對學生支援(例如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

的支援) 

陳淑茵副主任/

林敏兒姑娘 

學生 

表現 

 

課外活動安排(例如興趣小組或活動的安

排) 

楊爾明主任 

學生整體表現(例如成績、操行) 方熙文助理校長 

學生紀律(例如粗言穢語、吸煙、打架、

欺凌) 

方熙文助理校長 

 

 



 

 

 

 

處理及調查下列對象投訴的相關負責人 

涉及對象 調查階段 上訴階段 

教職員 主任 校長 

校長 校監 

校長 校監 辦學團體專責人員 

校董會調查小組 校監/校董會調查小組 

校監/ 

校董會 

辦學團體專責人員/ 

專責小組 

辦學團體專責人員/ 

專責小組 

- 如投訴涉及校長，法團校董會調查/上訴小組成員可包括獨立人士

/校董。 

- 辦學團體專責人員可由學務部人員或主管出任。 

 

 

 




